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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巡人員醫療照護補助費及慰問金申請要點 
      海巡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諮詢委員會 108年 7月 11 日海信託字第 1080000003 號函訂定 

海巡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諮詢委員會 108 年 9月 2日海信託字第1080000008 號函修正 

海巡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諮詢委員會 108 年 10月 21 日海信託字第 1080000017 號函修正 

海巡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諮詢委員會 111 年 9月 2日海信託字第1110000031 號函修正 

海巡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諮詢委員會 112 年 1月 6日海信託字第1120000001 號函修正 

海巡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諮詢委員會 113 年 5月 1日海信託字第1130000009 號函修正並 

自 114 年 1月 1日生效 

一、為辦理海巡人員醫療照護公益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公益信託）之海巡人員醫療照

護、安置就養、死亡濟助、傷病死亡慰問、健康管理事項、團體保險自費專案、

因公涉訟等補助費及慰問金申請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照護(補助)對象：照護對象指因公傷病、失能、死亡，或非因公失能、死亡，

或因公涉訟之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以下簡稱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以下簡稱海

巡機關(構))人員；另團體保險自費專案之保險費補助及健康管理事項之補助，

其對象為各海巡機關(構)現職人員，不包含眷屬。 

（二） 醫療照護：指照護對象至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就診、住院或出院就同一

傷病之門診繼續醫療之照護。 

（三） 安置就養：指照護對象達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所定半失能或軍人殘

等區分標準表所定二等殘以上，自行至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醫療

療養機構、護理之家，或以居家照護方式就養。 

（四） 團體保險自費專案：指海洋委員會公務人員協會簽訂之團體保險自費專案。 

（五） 健康管理事項：指各海巡機關(構)推動身心健康自主管理事項(健康檢查)。 

（六） 因公涉訟：指依法執行職務致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之照護。 

三、本要點補助及慰問項目如下： 

（一） 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 

（二） 死亡濟助。 

（三） 因公傷病、死亡及非因公失能、死亡之慰問。 

（四） 團體保險自費專案之保險費補助。 

（五） 健康管理事項。 

（六） 因公涉訟照護。 

四、照護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公益信託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諮詢委員會）審

議認定，給與醫療照護及安置就養： 

（一） 執行職(公)務發生意外受傷、死亡或突發疾病。 

（二） 公差發生意外受傷、死亡或突發疾病。 

（三） 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受傷、死亡或突發疾病。 

（四） 其他經諮詢委員會認定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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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照護對象因醫療照護所需之藥物、器材或其他必要費用，由諮詢委員會視案情依下

列情形酌予補助： 

（一）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應自行負擔之費用。 

（二） 醫師指定之必要費用。 

（三） 相關醫療所需非具積極治療性裝具之費用。 

（四） 經諮詢委員會認定屬必要性治療之費用。 

      前項補助金額按月核實支付，並以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但有特殊情形，經諮

詢委員會審議認定，不在此限。 

      受醫療照護之人員，達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所定半失能或軍人殘等

區分標準表所定二等殘以上，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

條例退休(伍)或資遣者，其醫療照護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補助年限最多以七十個月

為限。 

六、照護對象之安置就養，補助基準如附表一。 

   照護對象經依法辦理命令退休(伍)或資遣者，其安置就養依前項規定辦理，補 

助年限最多以七十個月為限。 

七、照護對象因公致死亡，其遺族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得按月 

補助新臺幣一萬元之死亡濟助金： 

 （一）在卹遺族患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 

 （二）負擔家庭生計困難並持有低、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每月補助之死亡濟助金，自照護對象因公死亡之當月起，按月發給，最多以一

百二十個月為限。但其有未成年子女者，得於期限屆滿後繼續補助至成年為止；子

女雖已成年，仍在學就讀者，得繼續補助至取得學士學位止。 

前項所定在學就讀者，以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之學生，且在法定修業年限之

就學期間為限；就讀大學或獨立學院者，以取得一個學士學位為限。 

八、申請醫療照護、安置就養及死亡濟助補助費，應由本人、配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

親屬二人，自因公傷病、失能或死亡確定日起六個月內，檢具因公傷病、失能醫

療照護、安置就養及死亡濟助費用補助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請表，如附表二）一式

二份連同下列證明文件，向照護對象之原服務機關（構）提出申請，經由受理申

請機關（構）先行初審後報海巡署複審，轉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 

（一） 醫療照護： 

１、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出具診斷證明書(須備註說明經醫生診斷後，需長

期持續醫療照護者)。 

２、 達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所定半失能以上者，並應檢附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公教人員保險失能證明書。 

３、 達軍人殘等區分標準表所定二等殘以上者，應檢附國防部傷殘通報令。 

４、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藥局開立之收據或發票。 

（二） 安置就養： 

１、 自行至政府立案之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醫療療養機構或護理之家就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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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收據或發票（居家照護者免附）。 

２、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公教人員保險失能證明書（含造成失

能原因）或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 

３、 診斷證明書（須備註說明經醫生診斷後，需長期安置就養者）。 

４、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巴氏量表。 

（三） 死亡濟助： 

１、 戶口名簿影本。 

２、 權責機關核發之撫卹金證書。 

３、 前點各款情形之證明文件。 

  本人、配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二人，不能申請或無人提出申請時，得

由其服務機關（構）代為提出申請。 

    第一項所定安置就養及死亡濟助補助費，自照護對象因公傷病、失能或死亡

確定日之當月起發給，並於首次申請時，一次發給當年所餘月數之補助。 

  醫療照護、安置就養及死亡濟助補助費之申請期程，除首次申請外，應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為之，並應依申請類別檢具申請表以外之各類證明文件，依第一項

程序辦理。 

九、各海巡機關(構)所屬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給與一次性

慰問金： 

（一） 執行職(公)務、公差、在辦公場所或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或突發疾病以致死

亡者，發給其遺族死亡慰問金新臺幣十萬元。 

（二） 執行職(公)務、公差、在辦公場所或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受傷或突發疾病者

發給受傷慰問金： 

1. 傷勢嚴重住院急救有生命危險者，發給新臺幣二萬元。 

2. 傷勢嚴重連續住院三十日以上者，發給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3. 連續住院二十一日以上，未滿三十日者，發給新臺幣一萬六千元。 

4. 連續住院十四日以上，未滿二十一日者，發給新臺幣一萬三千六百元。 

5. 連續住院七日以上，未滿十四日者，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6. 連續住院未滿七日者，發給新臺幣五千元。 

7. 未住院治療七次以上者，發給新臺幣三千元。 

8. 未住院治療未滿七次者，發給新臺幣二千元。 

（三） 其他經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之因公傷病、死亡情事，最高發給新臺幣十萬元為

限。 

（四） 非因公傷病死亡者，發給其遺族死亡慰問金新臺幣五萬元。 

（五） 非因公傷病致失能者，發給失能慰問金： 

1. 全失能(一等身心障礙)者， 發給新臺幣一萬元。 

2. 半失能(二等身心障礙)者 ，發給新臺幣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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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分失能(三等身心障礙)者，發給新臺幣五千元。 

（六） 因公死亡領卹遺族為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受監護扶養之已成年

子女等，且未曾核給死亡濟助金及未支領公務預算三節慰問金者，於每年春節

、端午及中秋三節各發給其遺族新臺幣二千元慰問金。 

申請前項慰問金，應由本人、配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二人，自傷病或 

    失能或死亡確定日起三個月內，檢具慰問金申請表（附表三、四）一式二份及相 

    關證明文件，向原服務機關（構）提出申請，經由受理申請機關（構）先行初審 

   後報海巡署複審，轉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但三節慰問金，得免經申請程序。 

    慰問金之發放，得免經申請程序，授權由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逕行核定，再  

    提諮詢委員會追認。 

第一項三節慰問金核發年限，最多以十年為限，但受領遺族均亡故者，不再發 

給。 

十、團體保險自費專案之保險費補助，由原服務機關(構)提供投保人名冊，報海巡署彙

整，轉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 

      前項補助基準，得參考海巡署當年補助之軍職團體保險費與團體保險自費專

案之差額，酌予補助。 

十一、各海巡機關（構）為促進海巡人員身心健康，經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就該機關

（構）年度健康檢查預算不足部分，得酌予補助。 

    前項補助基準，以當年度符合健康檢查條件者，依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

康檢查補助標準表、國軍醫院受理部外軍職人員軍事任務體檢及年度體檢檢查項

目與收費基準表之補助基準辦理補助。但經機關（構）補助健康檢查費用者，不

再給予補助。 

十二、海巡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經服務機關（構）審認確屬

因公涉訟案件，所需延聘律師之費用，由服務機關（構）依法編列預算支應，不

足之部分，得經諮詢委員會審議認定後酌予補助。 

十三、下列人員因公傷病、失能或死亡者，準用本要點醫療照護、安置就養、死亡濟助

及傷病死亡慰問等事項： 

（一） 分配各海巡機關(構)訓練之考試錄取人員與錄取海巡專業軍官、志願士兵接

受訓練及分科教育人員。 

（二） 中央警察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員）生於海巡機關(構)實習或支援協

助執行勤務之人員。 

（三） 經政府單位登錄之災害防救團體、災害防救志願組織，應海巡機關（構）之

請協助執行海巡勤務之人員。 

十四、海巡署人員於本要點實施前，因公傷病、失能或死亡之案件，得由諮詢委員會視

本公益信託經費狀況核予醫療照護、安置就養或死亡濟助金補助。 

  前項得溯及補助之期間、申請程序及發給作業等事項，由諮詢委員會定之。 

十五、本要點各項補助及慰問基準，得由諮詢委員會視本公益信託經費、個案狀況審酌

調整。 


